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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专业实验是《民事诉讼法学》课程的重要教学环节。民事诉讼法调整对象源于民事诉讼

这一社会实践的客观范畴决定了民事诉讼法学为应用法学的内在属性。通过对各种类型案件

民事审判的学习、模拟和设计性实验教学环节，在课程教学中使学生真实直观地了解民事诉

讼的实践性、民事诉讼程序的完整性、民事诉讼程序操作的规范性以及个案法律适用的复杂

性，激发学生主动研究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兴趣和热情，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和科学研究方

法的训练，巩固学生在课堂上所学书本知识，加深对民事诉讼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

本制度和审判程序的理解，掌握进行民事审判的基本技能，并运用相关理论处理一些实际问

题。同时，通过专业实验，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锻炼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学生求真务实、

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本课程实验包括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民事审判开庭审理前的准备；第二大部分是民

事案件的开庭审判。第一大部分主要采取学生温习民事诉讼相关部分课程、案例分析点评、

学生实地观摩与学生提交作业等形式完成；第二部分主要采取学生温习相关知识、案例分析

点评、学生旁听审判以及模拟法庭等形式完成。 

通过实验教学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理解民事诉讼关于管辖制度、诉的制度、当事人制度、证据制度、民事审判开庭审

理前的准备、开庭审判等知识的基本原理； 

2，能够较熟练、准确地运用所学知识为设计的民事诉讼案件的开庭审判作好必要的开

庭审理前的准备； 

3，掌握民事案件开庭审判的程序，能够进行规范化的模拟审判，掌握民事审判的基本

技能。 

三、实验教学内容 

（一）实验项目一：开庭审理前的准备 

1、实验目的 

（1）理解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诉、当事人、证据等基本制度的原理； 

（2）能够综合运用上述制度的规定解决实践问题； 

（3）了解开庭审理前的主要活动，初步掌握整理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固定证据、

促进当事人和解等诉讼基本技能； 

（4）能够独立完成开庭审理前的准备活动。 

2、实验内容及要求 

（1）学生温习民事诉讼法关于开庭审理前的准备的相关知识和原理，在老师的指导下

进行案例分析和点评； 



（2）组织学生到相关法学实践部门进行实地观摩，了解民事案件开庭审理前的准备工

作的完成情况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分析； 

（3）学生分组完成开庭审理前的准备工作的模拟实践，并提交作业。 

通过对开庭审理前的准备工作的实际训练，要求学生在完成上述实验任务后，根据实验

情况写出实验报告，内容包括：（1）实验目的；（2）实验内容；（3）实验步骤；（4）实验结

果；（5）问题讨论与实验心得。 

3、实验时间：3 学时 

（二）实验项目二：开庭审判 

1、实验目的 

（1）理解民事诉讼关于开庭审判的制度与原理； 

（2）掌握民事诉讼开庭审判各阶段的任务、内容与要求； 

（3）掌握法官、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在开庭审判中的角色以及相关原理的运用； 

（4）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完成开庭审判的模拟活动。 

2、实验内容及要求 

（1）学生温习民事诉讼关于开庭审理的相关知识和原理，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案例分

析和点评； 

（2）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民事案件的开庭审判、在老师的指导下义务代理当事人进行

民事诉讼，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分析研究； 

（3）组织学生完成开庭审判的模拟实践活动，并提交作业。 

通过对民事案件开庭审判的实际训练，要求学生在完成上述实验任务后，根据实验情况

写出实验报告，内容包括：1）实验目的；（2）实验内容；（3）实验步骤；（4）实验结果；

（5）问题讨论与实验心得。 

3、实验时间：4 学时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要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1 开庭审理前的准

备 

3 必做 综合 模拟法庭 诉 讼 实 验

室 

2 开庭审判 4 必做 创新 模拟法庭 诉 讼 实 验

室 

 

 

 


